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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充分支援財　局  

 

立法會去年通過《財務匯報局條例草案》，財報匯報局隨即於今年初正式成立，

開展監察上市公司核數師專業行為及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工作。最近，政府負

責財金的官員和財務匯報局的主席，曾經到立法會報告財務匯報局的最近運作

情況。 

 

成立財務匯報局，某程度上是大勢所趨，藉以回應社會對會計師，特別是上市

公司會計師專業操守的關注。雖然成立新的監管機構，意味　社會對會計行業

的監管收緊，但相信會計業界都會理解和接受，亦會謹慎行事，保障社會各持

分者的利益。只有一千萬運作預算 

 

財務匯報局正密鑼緊鼓地制訂個案調查的程序及有關的指引，並將於稍後展開

個案調查。不過，我和立法會另外幾位議員在審議《財務匯報局條例草案》的

過程中曾經提出一些關注，至今也未得到充份的回應。  

 

首先，是財務匯報局的運作經費問題。財務匯報局每年的運作預算只有一千萬

元，不少立法會議員都關注是否足夠處理一些複雜的調查個案。倘若類似美國

數年前出現的大型會計醜聞的事件不幸在香港發生，財務匯報局是否有足夠的

資源，處理大量的資料，並對大型的上市公司進行深入的調查？ 

 

根據財務匯報局向立法會提供的資料，該局將聘請兩名資深的會計界人士，負

責個案調查的工作。當然，我相信財匯局的管理層會小心物色適合的人選肩負

這個重任；不過，單憑兩雙手，又是不是足夠呢？一旦同時出現多於一宗個案，

會不會出現分身不暇，以致延緩調查進度的情況呢？其實，為保障公眾利益，

適度增加人手是值得考慮的。 

 

當然，財務匯報局的運作僅處於起步階段，實際運作起來的資源和人力需求，

仍然充滿變數。我建議財務匯報局運作一年後，應該全面檢討資源和人力的需

求，必要時要求撥款機構增撥資源，甚至尋求其他撥款來源，支援財匯局有效

運作。  

 

報告缺乏法律效力 

 

另一個我們關注的問題，是財務匯報局的權力和監管效果，因為現在的財務匯

報局雖然擁有調查及索取資料的權力，但是它完成調查報告以後，仍然需要執

法部門和香港會計師公會跟進。根據目前的法例，財匯局的報告並無法律效

力，純粹供執法機構和專業團體參考，而後者毋須百分百遵照調查報告的建議

行事。 

 

這樣一來，財匯局的監管力度就變得很有限，財匯局的跟進建議是否獲得充分

執行，完全是基於執法部門和專業團體對財匯局的尊重和信任程度。同時，社

會也難以監察財匯局的建議有沒有執行，我們實在有點擔心，財務匯報局會成

為「紙老虎」。 



 

所以，我建議除了檢討財匯局的資源需要以外，也應該在完成首宗個案調查以

後，密切注意有關個案在執法部門和專業團體的跟進情況。若財匯局運作一段

時間以後，發現該局的調查報告並沒有得到切實跟進，政府就應該研究，是否

需要賦予財匯局調查報告法定地位，規定執法機構必須跟隨。 

 

還有，現在愈來愈多非本地企業，特別是內地企業來港上市，它們的核數師和

財務報表都應該需要受財務匯報局的監管。不過，在調查牽涉這些企業的個案

時，很可能需要內地有關部門的協助。政府應該協助財務匯報局建立與內地的

溝通渠道，方便進行調查。 

 

我們期望成立財匯局以後，可以加強國際投資者對投資香港市場的信心，鞏固

香港國際金融中心的地位。社會人仕，特別是會計業界，應該密切注意財匯局

的運作情況，盡快指出可能出現的問題和風險，使該局的運作順利上軌道，發

揮有效監管職能。 


